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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簡建雄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405
傳真：02-27205627
電子信箱：be6320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1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14300027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北市政府人事處函影本、臺北市政府○○機關（構）學校「禁止性騷擾」聲明

啟事及禁止職場性騷擾（含申訴管道）範本各1份 
(37076486_1143000273_1_ATTACH1.pdf、37076486_1143000273_1_ATTACH2.
odt、37076486_1143000273_1_ATTACH3.odt)

主旨：請依市府修正之「臺北市政府ＯＯ機關（構）學校『禁止

性騷擾』聲明啟事」及「禁止職場性騷擾（含申訴管道）

範本」，公開揭示並善加運用，禁止職場性騷擾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人事室案陳臺北市政府人事處114年4月23日北市

人考字第114300319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送人事處原函影本、臺北市政府○○機關（構）學校

「禁止性騷擾」聲明啟事及禁止職場性騷擾（含申訴管

道）範本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、臺
北市私立各級學校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幸安國小 1140502

*QSAA1146003314*


